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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
2021 年 1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后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涉及的激励对象中有 14 名员工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 20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认购限制性
股票数量较公司授予数量有所减少，上述合计减少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1 万股。根据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对本次激
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
由 149 名调整为 135 名，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877 万股调整为 766 万股。除上述
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
划一致。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长黄勇峰先生、董事陈立彬先生为本次激励对象，对该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出席
会议的其余 7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2021-008》。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 2021 年 1 月 15
日为授予日，向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6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60 元 / 股。

董事长黄勇峰先生、董事陈立彬先生为本次激励对象，对该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出席
会议的其余 7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披露的《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2021-009》。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总经理陈立彬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立彬先生因工作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陈
立彬先生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决定聘任潘波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 2021-010》。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潘波先生

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辞职后，潘波先生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陈卓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 2021-010》。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1. 总经理简历：
潘波先生，1976 年 3 月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工程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飞亚达销
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销售部经理、物流部经理、
售后部经理等。

潘波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280,000 股，其中 23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含已
获授但尚未登记上市的 150,000 股）。潘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合适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的规定。

2. 董事会秘书简历：
陈卓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武汉大学

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兼任董事会秘书。曾任本公司监
事、总经理助理、战略与信息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飞亚达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信息部经理。

陈卓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281,000 股，其中 23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含已
获授但尚未登记上市的 150,000 股）。陈卓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合适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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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
2021 年 1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后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经核实，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激励
计划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后
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2021-008》。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核实，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 A 股限制性股
票的情形，本次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15 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6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披露的《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2021-009》。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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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期）（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现将有
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
要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2.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网络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异议，未发现激励对象不符合相关资格的
情况。

3.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方案的批复》（人字 [2020]35 号）》，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4.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6.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在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的基础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
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7.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二、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调整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中有 14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20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认购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公司授予数量有所减少，
上述合计减少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1 万股。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149 名调整为 135 名，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877 万股调整为 766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激励计划中关
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后的激励
对象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
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
175 号）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授予的
授予登记手续及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实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调整与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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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

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
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现确定 2021 年 1 月 15 日为授予日，
向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6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60 元 / 股。有关事项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
要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2.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网络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异议，未发现激励对象不符合相关资格的
情况。

3.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方案的批复》（人字 [2020]35 号）》，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4.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6.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在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的基础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核查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

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7.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二、关于本次授予与股东大会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由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中有 14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20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认购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公司授予数量有所减少，
上述合计减少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1 万股。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和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149 名调整为 135 名，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877 万股调整为 766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激励对象才能获授 A 股限制性

股票：
（一）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法定条件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3）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激励对

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2）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

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
公司造成损失的。

（二）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时的业绩条件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前一财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不低于 12.0%，EVA（经济增加值）指标完成情况达到股东单位的考核指标，
且△ EVA 大于 0；且前两个指标值不低于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水平。

公司按照 WIND 行业划分标准，选取“可选消费 - 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上市公司
中与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类似的 16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本次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的对标企
业。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
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三）A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时的激励对象绩效要求
在授予时，激励对象实际可授予数量与其在公司的绩效评价结果挂钩，连续两年绩效

评价结果处于【C】等级的人员不予授予。
（四）关于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确认本次授予的公司层面业绩条件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条件均已

满足，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的规定。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 月 15 日，同意以 7.60 元 / 股的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766 万股。

四、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具体情况
1. 授予日：2021 年 1 月 15 日；
2. 授予价格：7.60 元 / 股；
3.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合计 135 人，授予数
量 766 万股，具体数量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 万股 )
获授权益

占授予总量比例
获授权益

占股本总额比例
陈立彬 董事 18 2.35% 0.42‰
潘波 总经理 15 1.96% 0.35‰

陆万军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刘晓明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李明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陈卓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15 1.96% 0.35‰

唐海元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徐创越 副总经理 15 1.96% 0.35‰
其他管理、销售、专业、技术骨干

（127 人）
643 83.93% 15.02‰

合计（135 人） 766 100% 17.89‰（1.789%）

注：（1）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2）上
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3）本激励
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 标的股票种类：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 A 股限制性股票；
5. 标的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6. 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

之日止。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5 年（60 个月），包括禁售期 2 年（24 个月）和解锁期 3
年（36 个月）；

7. 解锁条件：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的 3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

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解锁业绩条件为：

第一解锁期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7.50%；
以 2019 年为基础，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 12.00%；
2021 年度△ EVA>0；
且前两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

第二解锁期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00%；
以 2019 年为基础，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 12.00%；
2022 年度△ EVA>0；
且前两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

第三解锁期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50%；
以 2019 年为基础，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 12.00%；
2023 年度△ EVA>0；
且前两项指标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

解锁期内，若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达成，激励对象持有股权按照计划规定比例逐年
解锁；若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当年不予解锁，未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
在当期解锁日之后以授予价格与回购实施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之低者统一回购并
注销。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在每期激励方案的解锁期内，激励对象在三个解锁日依次可申请解锁限制性股票上限

为本计划获授股票数量的 33.3%、33.3% 和 33.4%，实际可解锁数量与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
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如下：

等级 【A】 【B】 【C】 【D】
当年解锁比例 100% 50% 0%

当期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公司对于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评价方法由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确定。
本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不得参与本激励计划情形的，其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
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
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
次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15 日为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 135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6 万股 A 股限制性股票。

六、参与激励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七、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

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
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
相关资产、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766 万股限制性股票，确定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 月 15 日，
以授予日收盘价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测算得出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公司共应确认的管理费用为 2,979.74 元。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该等费用将在本
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限制性股票归属安排分期摊销，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则
2020-2024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摊销金额 ( 万元 ) 0 1,075.69 1,075.69 579.56 248.81

上述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九、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
175 号）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授予的
授予登记手续及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实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调整与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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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总经理变更情况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总经理陈立

彬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立彬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陈立彬先生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陈立彬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360,000 股，其中 28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含
已获授但尚未登记上市的 180,000 股），辞职后将继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有关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公司对陈立彬先生在担任总经理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潘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潘波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潘波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并
发布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潘波先生

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辞职后，潘波先生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潘波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280,000 股，其中 23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含已
获授但尚未登记上市的 150,000 股），辞职后将继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有关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公司对潘波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陈卓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

陈卓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在不得担任董
事会秘书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对陈卓先生
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并发布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卓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0755-86013669
传真号码：0755-83348369
电子邮箱：investor@fiyta.com.cn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20 楼
特此公告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1. 总经理简历：
潘波先生，1976 年 3 月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工程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飞亚达销
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销售部经理、物流部经理、
售后部经理等。

潘波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280,000 股，其中 23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含已
获授但尚未登记上市的 150,000 股）。潘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合适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的规定。

2. 董事会秘书简历：
陈卓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武汉大学

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兼任董事会秘书。曾任本公司监
事、总经理助理、战略与信息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飞亚达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信息部经理。

陈卓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281,000 股，其中 230,000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含已
获授但尚未登记上市的 150,000 股）。陈卓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合适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的规定。

春運健康碼全國互認
內地新增本土病例再次破百

責任編輯 魏煒婷 李斯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4新聞中國
2021年1月16日 星期六

去年房貸增速8年來
首次低於各項貸款

【香港商報訊】昨日，2021年全
國春運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會
議強調，春運期間人員跨省流動加
大，各地要按要求落實全國健康碼
互認，目前相應技術條件已經具
備。一定要做到科學防控、精準防
控，不能搞過度防控。今年受疫情
影響，春運節前火車票預售較往年
同期下降近6成，預計全國鐵路春運
客流將下調至2.96億人次。另外，
國家衛健委最新數據顯示，內地14
日新增本土病例135例，再度破百。

【香港商報訊】中國央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昨
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2020
年中國房地產貸款增速8年來首次低於各項貸款增
速，新增房地產貸款佔各項貸款比重從 2016 年的
44.8%下降到去年的28%。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房地產調控政策效果逐步
釋放，房地產貸款餘額增速已連續29個月回落。鄒
瀾說，近年來，央行緊緊圍繞穩地價、穩房價、穩
預期的目標全面落實房地產長效機制，加強房地產
金融管理。下一步，央行將堅持 「房住不炒」定
位，租購並舉，因城施策，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連
續性、一致性、穩定性。

螞蟻集團成立整改工作組
中國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會上表示，數據顯示，

2020年中國主要金融指標運行符合預期，金融體系
運行平穩。陳雨露並提出四點來支持這一論斷：一
是貨幣、信貸增長基本實現年度目標；二是信貸結
構優化，製造業企業、中小微企業貸款持續發力，
金融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的精準支持力度加大；三
是持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體經濟融資
成本明顯下降；四是金融支持 「三大攻堅戰」成效
顯著。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國P2P平台已全
部 「清零」。

陳雨露還表示，目前在金融管理部門指導下，螞
蟻集團已成立整改工作組，正抓緊制定整改時間
表，對標監管要求來進行整改。同時，也要保持業
務的連續性和企業的正常經營，確保對公眾的金融
服務質量。陳雨露表示，金融管理部門也在與螞蟻
集團保持着密切的監管溝通，有關工作進展將會及
時發布。

去年12月70城房價穩中略漲
【又訊】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12月，70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穩中略漲。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統計師繩國慶分析，12

月，各地全面落實房地產長效機制，因地制宜、多
策並舉，促進了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

1月15日，工人在石家莊黃莊公寓隔離場所項目工地施工（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

特殊原因不能互認須先報告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在會上表示，春運期

間，要落實好防疫健康碼統一政策、統一標準、全國
互認、一碼通行。各地要依託全國一體化政務平台，
落實健康碼互認機制和規則，明確跨地區流動人員健
康碼信息在各地區可信可用，切實保障群眾必要的出
行需求。

連維良特別強調， 「碼」上加 「碼」是個例、是特
殊，確有原因暫不能與其他地區互認的，必須先向國
務院聯防聯控辦公室、春運疫情防控專班報告，通過
批准才可執行。一定要做到科學防控、精準防控，不
能搞過度防控。

會議還表示，今年受疫情影響，春運節前火車票預
售較往年同期下降近6成，預計全國鐵路春運客流將

下調至 2.96 億人次。鐵路部門結合今年新形勢新變
化，研究制定了春運工作方案，在抓好疫情防控、強
化運力保障、優化售票服務、便捷旅客出行等方面作
出了全面部署和安排，嚴防疫情通過鐵路傳播。

吉林現1傳19超級傳播
衛健委昨日數據顯示，1月14日內地報告新增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144例，其中境外輸入病例9
例，本土病例135例（河北90例，黑龍江43例，廣西
1例，陝西1例）。目前，全國共82個中風險地區。

河北省石家莊市昨晚消息指，1 月 15 日 0 時至 12
時，石家莊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8例，新增新冠
肺炎無症狀感染者10例。

昨日，吉林繼大連之後，再次出現超級傳播現
象——一人傳染19人。據了解，一名1名黑龍江省輸

入無症狀感染者導致了吉林省三市19人被感染，新增
的無症狀感染者總共有14人，其中有12人曾參加過
當地一個養生館的培訓。

英專家二次檢測陰性獲准入境
【又訊】在昨日的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趙立堅

回應 「2名成員抗體陽性未能入境」一事。
趙立堅表示，世衛組織專家組的15名成員中，有一

名英國專家和一名來自卡塔爾的蘇丹籍專家，在新加
坡機場轉機檢測期間，IgM血清抗體檢測呈陽性。出
於對世衛組織工作的支持，中方同意對有關專家進行
第二輪IgM抗體檢測。結果顯示，英國專家檢測為陰
性，卡塔爾專家仍為陽性，我們已同意英國專家來
華。中方已就世衛組織相關事宜保持溝通，為雙方開
展溯源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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